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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發⽣後報警，可以主動提供哪些舉證？怎麼樣才能確保不被吃案？

在七⽉的時候發⽣⾞禍，當事⼈有在六個⽉內去警局提起刑事連帶⺠事（侵權⾏為）的訴訟。該⾞禍為
⼀起追撞⾞禍，受害⼈當時騎摩托⾞在等紅路燈時（為完全靜⽌之狀態），遭到來⾃後⽅的單速腳踏⾞
追撞，當事⼈僅有⼀點擦傷，但其後座乘客頸部挫傷、腦震盪，以及對道路有點⼼理陰影，騎摩托⾞時
仍然⼼懷恐懼。
⽬前對⽅看起來只想賠償醫藥費以及財產損毀的部分，若是想要要求精神賠償的話，要提供哪些證據才
⽐較容易獲得賠償？
此外，是否應該在調解委員會調解（有聽聞調解委員會會傾向於把索賠價錢壓低）？
此外，因為有到警局去提告刑事的部分，如何才能避免不被吃案？

 林希庭（認證法律⼈）
讚： 1 留⾔： 3 

2020-07-22 07:02

下⾯說明幾個處理⾞禍事故會遇到的問題：⾞禍現場、警察局報案、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或⺠事訴訟、調解
、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 LU0000619（⼀般會員） ⾞‧交通 ∕ ⾞禍問題 2019-01-13 07:17

⾞禍現場

發⽣在道路[1]：請警察⾄現場勘查、蒐證[2]，當事⼈可向警察索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登記聯單，加
上後續可申請的現場圖、現場照⽚、初判表[3]，作為⽇後查詢或保險理賠的依據。

（⼀）

不發⽣在道路：可能由當事⼈⾃⾏拍照處理，地點像是：私⼈⼟地、停⾞場。（⼆）

到警察局報案時可以注意的事情
如果有⼈受傷或死亡，事件進⼊刑事程序，當事⼈到警局報案通常會取得報案三聯單，表⽰完成提出告訴
。如果警察沒有積極處理，未開報案三聯單，可以採取以下措施[4]：

透過110系統報案，有全程錄⾳，避免警察消極不處理。（⼀）

向各縣市政府警察勤務中⼼網路報案，舉例：台北市政府警查局網路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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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察局的督察組反映、向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投訴。（三）

提起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事訴訟

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
問題中有提到當事⼈去警局提起刑事連帶⺠事（侵權⾏為）的訴訟等等。
刑事告訴可以向警局提出，但「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的提起時間點及⽅式有不同規定。依照刑
事訴訟法，提起時間要在檢察官起訴後到法院第⼆審⾔詞辯論終結前[5]；提起的⽅式有2種，向法
院提出書狀[6]，或是審判時在法庭上跟法官說[7]。
要特別提醒的是：問題中當事⼈提起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的時間點，是否是在檢察官起訴後？從
問題描述無法確定。在警局提起附帶⺠事訴訟，恐怕不符合法律規定應該以書狀向法院提起，或開
庭時向法官說明的規定。
關於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的提起及相關內容，建議進⼀步參閱：⿈郁真（2018），《遇到⾞禍
該怎麼請求賠償？──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賠償範圍》。

（⼀）

⺠事訴訟
如果當事⼈不提刑事附帶⺠事訴訟，無論刑事訴訟的進度如何，都可以直接獨⽴提起「⺠事訴
訟」。此時應該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 ，警局並不是受理⺠事訴訟的機關。

（⼆）

在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程序中，調解的時間點、⽅式：
假設這個案⼦已經合法進⼊刑事訴訟附帶⺠事訴訟的程序，是否需要強制調解，要看案件是移送到⺠
事庭，或者是留在刑事庭審理。

如果法官將案件移送到⺠事庭，進⼊⺠事訴訟程序後，依照⺠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7款規定：
「因道路交通事故發⽣爭執者，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道路交通事故是強制調解案件，
必須先進⾏調解程序，如果仍無法解決，才會進⼊法院訴訟程序。
當事⼈有2種選項，可以向法院聲請調解（或是起訴、訴訟中移付調解），也可以向鄉鎮市公所調
解委員會聲請（需在第⼀審法院辯論終結前[8]）。
2種調解⽐較請參考：《法院調解是什麼？和鄉鎮市調解有差別嗎？》。

（⼀）

如果法官沒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9]第1項移送到⺠事庭，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附
帶⺠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看完刑事訴訟法第9編附帶⺠事訴
訟第487條〜第512條，提到準⽤⺠事訴訟規定的是第491條[10]，並沒有規定到調解。因此，如
果案件沒有移送⺠事庭，刑事庭法官可以進⾏調解，但是沒有像⺠事庭必須強制調解的規定。

（⼆）

調解的功能是讓第三⼈（法官、調解委員）介⼊紛爭，希望促成合理解決⽅案。⺠事訴訟法第414
條[11]、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2條[12]都有提到，調解委員應該以和平、懇切的態度勸導當事⼈，以
公正合理辦法謀求當事⼈和諧。
⾄於問題中提到「調解委員會傾向於把索賠價錢壓低」應該不是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職責或調解原
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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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案件中，受害⼈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慰撫⾦）
在調解及訴訟程序中，受害⼈都可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慰撫⾦）。
受害⼈可以依⺠法第195條[13]第1項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法院判斷精神損害賠償是否合理時，會衡量受
害⼈所受精神上痛苦、影響⽣活的程度、加害的⼿段，再考量⼆⼈的⾝分地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
況[14]。因此，受害⼈需要主張⾃⼰因為⾞禍「受到精神上痛苦」、「影響⽣活的程度」等，加強說服法
院。
實務上，⾞禍事故中，如受害⼈受有⾝體傷害，提出⾝體受傷的診斷證明後，同時主張受有⾝體、精神上
的損害，法院有判給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
本條例⽤詞，定義如下：
⼀、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廊或其他供公眾通⾏之地⽅。」

[1]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第1項：「
警察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應就下列事項詳加勘察、蒐證、詢問關係⼈，據以分析研判：
⼀、事故地點、通向、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
⼆、地⾯因事故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
三、駕駛⼈⾝⼼狀況與⼈、⾞損傷之痕跡、程度及附著物之狀況。
四、事故當事⼈、⾞輛位置及形態。
五、事故過程中之⼈、⾞動態及各關係地點。」

[2]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第1項：「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或利害關係⼈，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
⼀、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登記聯單。
⼆、於事故七⽇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
三、於事故三⼗⽇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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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霖（認證法律⼈） 2020-06-26 11:32:14

交通事故向警察索取的單據是道路交通事故當事⼈登記聯單，⾮刑事報案三聯單

 

林希庭（認證法律⼈） 2020-07-22 07:02:31

謝謝回應！ 已經在答案中加⼊第⼀段「⾞禍現場」： （⼀）發⽣在道路：請警察⾄現場勘查、
蒐證，當事⼈可向警察索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登記聯單，加上後續可申請的現場圖、現場照
⽚、初判表，作為⽇後查詢或保險理賠的依據。 （⼆）不發⽣在道路：可能由當事⼈⾃⾏拍照處
理，地點像是：私⼈⼟地、停⾞場。

 

匿名（⼀般會員） 2022-05-27 05:25:33

1.警察在⾞禍現場A警察對B警察說你這個⽉業績夠了,今天這個給我!(如何處置?) 2.⾞禍現場警
察不給⺠眾拍照,說他們拍就好,是這樣嗎? 3.⾞禍事故無論是當天還是數⽇後警察都不給調監視
器,都說調不到或是沒有!(怎麼反駁它們?) 4.肇事對⽅當天⽴即轉院隨後我⽅都連絡不到⼈,調解
當天出現的也不是本⼈,⽽是⼀名⾃稱是姑姑的以及⼀名⼥性陪同者前去,當天說我⽅不聞不問後
⼜說不認識的號碼不接!(這是有什麼嫌疑嗎?還是前後說詞不⼀有問題?) 5.對⽅兩位⼥性不僅當
說詞不⼀還毀謗我⽅⽗⺟竊盜當事者的錢財,甚⾄⼀開⼝就說它們很窮很忙,陪同的那位⼥性還說
他的腳需要開⼑三次,⽬前只開⼀次,⼀開⼝就要求我們賠償巨額賠償⾦?(這是算詐欺?毀謗?毀損
他⼈財物?) 6.針對兩名該員警的處理⽅式及態度還有肇事的當事者及其兩位⼥性⻑輩,我⽅可以
提出什麼告訴,待法院調解或是第⼆次調解委員會時可以提出作為⾃保的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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